
中山大学合生珠江优秀青年教师奖励计划
推荐表
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被推荐人

姓  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
	现聘专业技术
职务及时间
	
	最高学历
及时间
	

	主要学术
兼职
	
	被推荐人

联系方式
	手机:
Email:

	任现职期间，获得《中山大学合生优秀青年教师奖励计划实施办法》规定的第五条第     项业绩成果条件。
推荐理由（主要说明被推荐人获部省级以上奖励、承担部省级以上科研项目、取得重大科技成果等方面情况，以及其他在教学、科研、学科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就）


	单位意见（部门推荐意见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名(盖章)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学校初审意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